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种业发展的意见
 
普政发〔2013〕1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中央、省驻普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普洱市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做大做强种子产业，促进粮食增长和农民增收，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种业发展的意见》（云政发〔2011〕18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普洱市实际，现就加快推进我市农业种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种业发展势在必行
（一）普洱市农业种业发展取得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普洱市的农业种业的发展重点是“两杂”种子的生产推广应用。“两杂”种子年生产面积最高时达1.55万亩，其中：杂交水稻年制种面积最高时达0.66万亩，长期居云南省第1位；杂交玉米年制种面积最高时达0.89万亩。建成省级制种基地县5个，其中：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3个（景谷、景东、镇沅）；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县2个（澜沧、墨江）。良种的培育和推广应用，对解决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普洱市农业种业发展面临的形势。按照国务院于种子管理体制改革要求，2008年市县两级种子管理部门彻底退出种子生产经营市场，全面完成了改革工作。改革后除景谷县成立了一家民营的“景谷景禾种业有限公司”继续在景谷开展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外，其它制种基地只能为外地种子企业代制少量种子。2012年全市杂交水稻的制种面积为7450亩、杂交玉米的制种面积为2400亩，每年需从外地调入大批“两杂”种子。主要表现在：一是品种研发能力弱。在“两杂”育种市场化进程和品种更新步伐加快的情况下，我市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市场竞争力较弱。二是种子生产基地的基础设施薄弱。种子加工、仓储、检验设施老化，制约了规模化生产，难以满足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种子生产的发展要求。三是种植业结构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也影响了农民的制种积极性。四是缺少种业龙头企业。目前全市仅有一户省农业厅在2009发证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的种子企业（景谷景禾种业），根据农业部的新规定，从2012年起省级发证的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在3000万元以上，这仅有的一户本土种子企业也将难以继续生存和发展。五是种子市场监管手段、设施落后，难以提供基本的执法技术支撑。六是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不完善。七是种子经营户的增加虽然给农民购种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由于经营户良莠不齐，制售假劣种子、未审先推、套牌销售、散种销售等违法行为也时有发生，既造成了农民的选种难，也给种子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三）推进现代种业发展意义重大。国发〔2011〕8 号文件和云政发〔2011〕18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农作物种业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普洱市终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光、热、水、土资源十分丰富，是云南省发展“两杂”制种最适宜的区域。同时还具有“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区位优势，是实施桥头堡战略的黄金前沿。当前，国家积极支持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决定，对我们加快农作物种业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发展现代种业有利于发挥普洱市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土地、气候、劳动力资源优势，满足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用种需求；有利于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有利于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普洱市现代农业种业发展的总体要求
（四）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大历史机遇，以确保现代农业发展用种需求和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为目标，依托资源，发挥优势，改革创新，扩大开放，全面提升种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普洱现代农业种业体系。
（五）目标任务。到2016年末，培育一批符合产业发展、市场前景广阔、具有普洱特色的优良品种；创建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相结合、运行高效育种新机制；建立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的优质农作物种子（苗木）和畜禽良种生产基地；培植起2—3个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注册资本在3000万元以上的现代种子龙头企业；建设6万亩的“两杂”种子生产基地，年产种1500万公斤以上；建设一批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建设一个集加工、仓储、配售、信息物流为一体的农作物种子专业市场；进一步健全市、县两级农作物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建立起职责明确、手段先进、监管有力的种业管理体系；初步形成立足普洱，背靠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亚的现代农业种子产业体系。
（六）基本原则。一是坚持自主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结合我市自然地理气候复杂、农业生产用种多样的实际，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培育适合生产需要的优良品种。二是要坚持企业的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各类社会资金的投入，大力培植有竞争力的本土种子企业，使其真正成为科研成果转化和良种生产、经营、推广应用的主体。三是要坚持扶优扶强。突出重点，加大对主要粮食作物优良品种和农民增收作用突出的特色产业所涉及的种子生产和推广的支持力度，对种子龙头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四是坚持对外开发战略。以我市气候资源和区位优势为依托，支持本地有实力的种子企业走出去开拓省外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种子市场。
三、普洱市现代农业种业发展的重点建设内容
（七）建设6万亩“两杂”良种繁育基地。到2016年，持扶种子龙头企业2-3个,在全市建成6万亩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的“两杂”种子生产基地，“两杂”种子年产量达1500万公斤以上，可供大田推广1000万亩，除保障市内自给外，辐射周边州市和东南亚、南亚市场，实现年产值4.5亿元，产区农民增收1.5亿元以上。杂交水稻制种以景谷县、景东县、镇沅县、孟连县为主。建设和完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4万亩，使全市达到年制种4万亩、产种1000万公斤的生产规模。杂交玉米制种以墨江县、澜沧县为主，宁洱县、孟连县为辅。建设和完善杂交玉米制种基地2万亩，使全市达到年制种2万亩、产种500万公斤的生产规模。
（八）建设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到2016年，建成10个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进一步加强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引进、试验等工作。
（九）扩建普洱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积极争取省级投资扩建普洱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增加配备相关仪器设备，建成种子DNA指纹纯度分子标记快速高效鉴定系统，开展DNA指纹图谱鉴定，缩短田间种植鉴定所需的时间，有效杜绝假冒伪劣种子进入市场，保护新品种的知识产权。全面完成省级投资的县级种子质量监督检测站建设，建成省、市、县三级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体系，为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种。
   （十）建设一个种子专业市场。发挥思茅区交通便捷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争取省级扶持，鼓励和引导种子企业和经销户投资建设一个滇西南地区最大的集加工、仓储、配售、物流为一体的农作物种子专业市场，并建成现代种业物流交易信息平台。
（十一）建设农作物良种冬繁基地。发挥得天独厚的热区资源优势，在孟连县勐马镇和江城县曲水乡各建设一个农作物种子南繁基地，吸引省内外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进行农作物选育种研究、种植鉴定和商品种子生产等活动，包括种质创新、材料加代、组配育种、种子纯度鉴定等。为育种家和种子生产者从事种子生产、冬季加代繁殖、纯度鉴定等科研和生产活动提供基地。
（十二）完善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储备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市“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市、县两级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储备制度，每年储备主要粮食作物种子11.5万公斤，确保灾害发生时农业生产用种需求。市、县财政要落实农作物种子储备资金，保证储备品种和数量。
四、推进现代农业种业发展的保障措施
（十三）加大种业的投入。抓住国发〔2011〕8号文件和云政发〔2011〕181号文件实施的机遇，深入研究有关政策，科学合理编制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两级对我市现代种业发展给予更大的支持和倾斜。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市、县两级种子管理体系，加强队伍建设。从2013年起，市级财政每年将安排500万元资金用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种业发展工作，今后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根据种业发展需要逐步加大投入。各县（区）也要将种子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确保种子管理机构有能力履行职责。
（十四）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向企业流动。支持市、县、乡三级农业科技人员以国家政策允许的方式进入政府重点扶持的种子龙头企业开展育种研究、种子生产、经营推广等工作。鼓励和支持种子企业联合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商业化育种，促进产学研结合，形成育繁推一体化产业链条。
（十五）加强种业政策扶持。对符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收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等给予税收优惠，具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对农业种子生产实行农业保险；农作物种子企业仓库、晒场、管理和生活用房所需土地视为农业用地；粮油作物种子收购享受与国家粮油收购同样的贷款政策等各项优惠政策。要把达到龙头企业条件的种子生产企业优先列为市、县两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以重点扶持。
（十六）加强种子质量监督和市场监管。各级农业、工商、公安、质监等部门，要按各自的职责切实加强对种子质量监督和市场监管工作。进一步健全“职责明确、手段先进、监管有力”的种子管理体系，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下属的种子管理机构要依法履行种子行政管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职责，在品种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市场监管和新品种试验示范等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种子生产基地管理，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生产经营假劣品种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为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bookmark: _GoBack]（十七）加强种业发展的组织领导。要切实加强对现代农业种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农业、财政、发改、科技、商务、国土、水利、金融等部门在贯彻国发〔2011〕8号文件和云政发〔2011〕181号文件精神及相关政策时，要细化工作任务，突出工作重点，积极行动，密切配合，确保我市现代农业种业顺利发展。各县（区）人民政府要加强对种业发展的组织领导，认真编制本县（区）现代种业发展规划和方案，积极推进种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